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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双轮驱动：

单边“充分性认定”与双边贸易协定的同频共振

陈咏梅　纪正坦

摘　　要：为了构建欧盟数字贸易的规则话语权，欧盟委员会谋划了双轮

驱动路径。一方面，欧盟通过单边“充分性认定”的“白名单”方

式保障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欧盟通过

双边贸易协定的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条款促进数据流

动，同时引入本地化规则以坚守欧盟数据保护标准。欧盟通过

单边“充分性认定”与双边贸易协定的同频共振，加速构建欧盟

数字贸易的规则话语权，彰显出欧盟的数字市场硬实力和规则

制定软实力。欧盟在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方面的路径可以

为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镜鉴。中国应当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数字市场，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在应对上，中国则

应当增强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推动中国与欧盟数字贸易规

则体系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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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贸易的法律规制可以被视为一个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各国采取

不同的规制方式谋求数字经济利益最大化，数据跨境流动因而成为国家或地区争夺

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重要场域。① ２０２１年２月，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

发布《贸易政策审查———开放、可持续和自信的贸易政策》（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Ａｎ

Ｏｐｅ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报告，指出数字化转型对欧盟贸易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作用，将通过内外联合行动输出欧盟理念、实现欧盟战略利益列为欧盟

贸易政策的优先事项，拟将欧盟打造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领先地区。②

在构建欧盟数字单一市场、发展欧盟数字贸易的目标驱动下，欧盟数字贸易规

则话语权的建构循序开展。首先，为了弥补欧盟数字技术的劣势，扩大数字治理规

则的优势，欧委会于２０２０年发布《欧洲数据战略》（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Ｄａｔａ），

旨在通过技术主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双向发力，实现欧盟数字贸易一体化发展，为构

建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筑牢内部基础。③ 其次，作为数字贸易的关键环节，数据跨

境流动已成为欧盟借以增强其在数字经济时代话语权的重要规制工具。鉴于此，

欧盟在《２０３０年数字十年政策方案》（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３０）中提

出开展广泛合作，通过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增强欧盟的理念输出，为全球数字贸易贡

献重要一极。④ 由此观之，欧盟对内打造数字单一市场的凝聚力，对外通过商签数

据跨境流动条款输出其规则范式，旨在构建欧盟数字贸易的规则话语权。

为实现加速构建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愿景，欧盟搭建起单边和双边层面的

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路径。一方面，欧盟通过单边“充分性认定”的“白名单”

方式，保障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欧盟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引

入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条款，基于欧盟数据治理理念促进数据自由流动。

欧盟旨在通过双轮驱动打造数字贸易规则的“欧洲范式”，以增强其在全球范围内

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示范效应和话语权。那么，欧盟具体如何通过双轮驱动路径

打造其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话语权？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建构经验能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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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岳：《数字贸易治理及其规制路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１５８ １７３页，这里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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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升数字贸易规则影响力带来哪些启示？中国可以采取何种因应措施？这将是

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二、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之单边“充分性认定”驱动

欧盟通过“充分性认定”的“白名单”模式保障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

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同时保持对个人数据的高水平保护。该模式将依据欧盟数据

保护规则作出“充分性认定”的司法辖区视为“安全目的地”，从而推动欧盟数据在

全球多个司法辖区之间流动，不断扩大“充分性认定”在欧盟域外的影响力。

（一）欧盟“充分性认定”的法律依据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８日，欧洲委员会通过了《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

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以下简称《１０８号公约》）。① 该公约第１４条的个人数据跨

境传输条款为“充分性认定”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１０８号公约》第１４

条的规定，如果缔约方向非缔约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传输个人数据，需要满足该公

约规定的“适当保护水平”条件。②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

了《关于个人数据处理保护与自由流动的９５／４６／ＥＣ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ｏｎ

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

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以下简称《９５指令》）。③ 根据《９５指令》第２５

条，向第三国转移正在处理或打算在转移后处理的个人数据，必须以该第三国能够

满足足够的保护水平为前提。④ ２０１６年５月４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在欧盟官方公报上正式公布，并于２０１８年５月

２５日正式生效。⑤ 尽管ＧＤＰＲ取代了《９５指令》，但依据《９５指令》通过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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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９５指令》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在评估第三国提供的保护水平是否充分时，应特别考虑数据

的性质、数据处理的目的和持续时间、输出国和目的地国、第三国现行的一般和部门法律规则，以及在该国遵

守的专业规则和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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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依然有效。①

根据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１款的规定，通过欧盟“充分性认定”的第三国、经指定

的第三国机构以及经授权的国际组织，将被欧盟列入数据跨境传输的“白名单”。

数据传输方可以将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直接传输至这些“安全目的地”，而不必获

取额外授权。② 为了保证规则的连续性，ＧＤＰＲ下的“充分性认定”将前述立法的相

关规则纳入了考量范围。详言之，加入《１０８号公约》的非欧盟国家通常已完善了

其国内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则，在获取“充分性认定”上更值得信任。因此，

ＧＤＰＲ将是否加入《１０８号公约》作为评估第三国数据保护水平的重要参考。③ 例

如，乌拉圭、瑞士等国家先后批准了《１０８号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强化了其在数

据保护领域的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数据保护水平获得了欧盟的持续认可。④

（二）欧盟“充分性认定”的评估规则

１．“充分性认定”的评估要素

“充分性认定”的目的是确保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水平实质上等同于

欧盟的数据保护水平。⑤ 根据“第２９条数据保护工作组”（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以下简称“ＷＰ２９”）发布的“充分性参考”（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Ｒｅ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这一辅助审查“充分性认定”的文件，获得“充分性认定”需要具有可适用的规

则内容和高效的执行机制。⑥ 此外，根据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２款的规定，在评估第

三国或国际组织是否提供“充分的保护”时，欧盟将重点考虑以下因素：第一，第三

国或国际组织获取个人数据的具体实施规则，包括个人数据跨境转移的规则，尤其

关注是否为数据主体设置了有效的行政和司法救济途径；第二，第三国或国际组织

是否设置负责确保和执行数据保护规定的独立监管机构；第三，第三国或有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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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废止之前，应继续有效。

参见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１款。

参见ＧＤＰＲ序言第１０５段。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ｄｏｐ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５（６）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２０２４ ０１ １５，ｐ．１３，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２４ＤＣ０００７，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２。

林海文、刘宏松：《欧盟警务执法数据流动机制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０６ １１８页，这里第１１４页。

“第２９条数据保护工作组（ＷＰ２９）”是根据《９５指令》第２９条设立的与数据保护相关的独立机构。

在ＧＤＰＲ出台后（２０１６年４月）至正式生效（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前的“缓冲期”，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即“ＷＰ２９”的继任者）尚未正式设立，“ＷＰ２９”依然负责处理个人数据保护相关

的问题。“ＷＰ２９”发布的“充分性参考”是对其先前发布的一份工作文件中关于向第三国或国际组织转移个

人数据提供适当保护水平的内容，根据ＧＤＰＲ的规则和欧盟法院对“ＳｃｈｒｅｍｓＩ案”的判例进行的更新和调

整。参见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２０１８ ０２ １６，ｐ．２，ｈｔｔｐｓ：／／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ｉｔｅｍｓ／６１４１０８／ｅｎ，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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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作出的国际承诺。① 由此可见，为了确保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水平

“实质等同”于欧盟标准，“充分性认定”的评估内容应当涵盖个人数据保护的实体

性规则，以及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在监督和救济方面的程序性规则。在欧洲数据保

护委员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ＥＤＰＢ）继承了 ＷＰ２９的职责后，为有

效履行其指导并监督成员国执行欧盟数据保护规定的职能，ＥＤＰＢ发布了众多关

于数据保护规则适用的指南，并吸纳了其前身 ＷＰ２９所制定的相关规则。

２．“充分性认定”的持续监测

根据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３款的规定，欧委会在对第三方的数据保护水平作出评

估之后，将正式认定第三国、经指定的第三国机构以及经授权的国际组织具有充分

的数据保护水平，并至少每四年进行一次审查，持续跟踪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动态

数据保护水平。② 当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水平变化时，欧委会应与第三

国或国际组织进行磋商，以期纠正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行为。③ 在重新评估后，欧

委会应在欧盟官方公报及其网站上及时公布和更新“白名单”。由此可见，“充分性

认定”下的“白名单”并非一成不变，欧委会十分重视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对欧盟数据

提供的持续高水平保护。

此外，欧委会将根据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具体情况调整审查周期，并且，第三

国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法律规则变化也可能触发提前审查。根据ＧＤＰＲ第４５

条第４款的规定，这种动态监测适用于依据《９５指令》通过的现存“充分性认定”，

欧委会将持续监测第三国和国际组织实施的可能会影响“充分性认定”的任何措

施。④ 欧委会持续监测的重点在于审查已通过“充分性认定”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

在数据保护规则方面的变动，以确保“充分性认定”在新规则下的稳定性。２０２４年

１月１５日，欧委会发布了依据《９５指令》获得“充分性认定”的１１个国家或地区的

第一次审查报告。⑤ 为了持续符合欧盟“充分性认定”的条件，接受审查的国家和

地区完善了其国内数据保护规则、对其数据保护规则进行了阐释和说明，或与欧盟

商榷了额外的保障措施。⑥ 另外，欧盟对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执法规则进行了重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２款。

参见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３款。

根据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５款的规定，如果审查之后的信息显示，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不再具有适当的

保护水平，欧委会在必要时有权废除、修改或暂停现有的“充分性认定”。

参见ＧＤＰＲ第４５条第４款。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Ａｄｏｐ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５（６）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ｐ．７．

例如，以色列政府引入了额外的敏感数据保护措施，以加强对从欧洲经济区转移的个人数据的保

护。新措施尤其在数据准确性和数据保留方面创造了新的义务，强化了获取信息和删除的权利，并引入了额

外类别的要求。



陈咏梅　纪正坦：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双轮驱动

点审查，并适当考虑了这些国家或地区作出的国际承诺。经过审查后，欧委会认为

“充分性认定”已经成为欧盟发展数字贸易的战略组成部分，接受审查的１１个国家

或地区的数据保护规则逐渐与欧盟数据法律框架趋同，从而为深化欧盟对外数字

贸易合作奠定了基础。①

（三）“充分性认定”的效果：提振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

１．“充分性认定”审查中对“外部因素”的利益考量

欧委会认为，在评估应与哪些第三国进行充分性谈判时，可以适当考虑数据保

护水平之外的其他因素，即所谓的“外部因素”，具体包括：第一，欧盟与第三国实际

或潜在的商业关系合作程度，是否存在或有无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第二，当

第三国与欧盟地理或文化存在关联时，个人数据从欧盟流向第三国的便利程度；第

三，第三国在数据保护领域能否对周围其他国家发挥模范作用；第四，欧盟与有关

第三国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在共同目标方面的相似度。② 在《９５指令》框架下，安道

尔、阿根廷等１１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欧盟的“充分性认定”；在ＧＤＰＲ框架下，欧盟

又通过了对日本、韩国、英国的“充分性认定”。③

从获得“充分性认定”的国家和地区可知，上述“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发挥

了作用。详言之，欧盟“白名单”上的成员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与欧盟成员国

关系密切的国家或地区（如英国、瑞士、法罗群岛等）；二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如

日本、韩国、加拿大等）；三是在制定本地区数据保护法方面发挥模范作用的国家

（如新西兰、乌拉圭等）。此外，作为前欧盟成员国，英国的数据保护规则与欧盟的

十分相似。为了保持与英国的密切合作，为欧洲跨海峡企业的数据传输提供确定

性的法律框架，欧盟基于ＧＤＰＲ和《个人刑事数据流动的执法指令》（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

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Ｄ）授予了英国“充分性认定”。④ 而加拿大、日本等国家作为欧

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具有与欧盟开展数字贸易合作的基础，在获得“充分性认定”上

阻力较小。由此可见，欧盟在确定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制度是否充分时，

９７

①

②

③

④

韩国、日本、美国在ＧＤＰＲ生效后通过了欧盟的“充分性认定”，因此未被纳入此次审查范围。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ｅｄ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１，ｐ．８，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１７ＤＣ０００７，访问日

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０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ＨｏｗｔｈｅＥ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ＩｆＡＮｏｎＥＵ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ｓ

Ａ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４ ０６ ２１，ｈｔｔｐ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ａｗ／ｌａｗ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ｎ，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１。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２０２２ １２ ０１，ｐ．３，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

５２０２１ＩＰ０２６２，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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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考虑政治、经济等因素。① 概言之，欧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考量“外部因素”审

查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数据保护水平，选择与其理念趋同及数字贸易规则相近的

司法管辖区，以减少“充分性认定”实施的阻力，保障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稳

定输出。

２．“充分性认定”对大西洋两岸数据跨境流动的有力规制

在ＳｃｈｒｅｍｓＩＩ案中，欧盟法院认为，美国的外国情报监控制度将执法与国家安

全置于欧盟公民数据保护原则之上，未能赋予欧盟公民有效的行政或司法救济，不

满足欧盟要求的“实质等同”标准，由此裁定欧美间签订的《隐私盾协定》（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ｈｉｅｌ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无效。② 为了维持大西洋两岸的数据跨境流动的稳定性，两岸

企业采取了成本更高的标准合同条款作为一种临时的替代机制。《隐私盾协定》失

效后，为了促进大西洋两岸的数据跨境传输，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日，欧委会通过了《欧

盟 美国数据隐私框架的充分性认定》（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ＵＵＳＤａｔａＰｒｉ

ｖａ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以下简称《欧美数据隐私框架》），允许向经《欧美数据隐私框架》

认证的美国商业组织传输欧盟个人数据，再次为两岸的数据跨境流动提供了可预

测的法律框架。③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９日，欧委会发布关于《欧美数据隐私框架》的第一

次审查报告。根据该报告，欧委会认为美国在数据立法和监管方面已有改进，但仍

需要对该框架在实践中运行的有效性开展持续监测。④

《欧美数据隐私框架》强化了个人数据权的保护，防止了美国监控制度对欧盟

数据的非法滥用，提升了救济机制的有效性和独立性。⑤ 尽管如此，在欧盟数据保

护的严苛标准下，这些改进能否在实践中有效保护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仍

引发了广泛质疑。有学者认为这些改观流于形式，美国国家安全的合法目标具有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Ｋｕｎｅｒ，犜狉犪狀狊犫狅狉犱犲狉犇犪狋犪犉犾狅狑狊犪狀犱犇犪狋犪犘狉犻狏犪犮狔犔犪狑，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１３１．

ＣＪＥ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ｒｅｌ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ｌｌｉａｎＳｃｈｒｅｍｓ，

（Ｃ３１１／１８），ｐａｒａ．１６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ｕｒｓｕａｎｔ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ＥＵＵＳ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０２３ ０７ １０，ｐ．３，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３２０２３Ｄ１７９５，

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ｃｙ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ＥＵＵＳ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０２４ １０ ０９，ｐ．２１，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

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２４ＤＣ０４５１，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０１。

《欧美数据隐私框架》针对ＳｃｈｒｅｍｓＩＩ案的核心争议作出了改进。一方面，在情报活动收集范围上，

《欧美数据隐私框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合法目的进行了限缩，并要求情报活动具有必要性和比例性，限制大

规模收集数据。另一方面，在救济机制的完善上，美国设立了由公民自由保护官（ＣｉｖｉｌＬｉｂｅｒ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ＣＬＰＯ）和数据保护审查法庭（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ｕｒｔ，ＤＰＲＣ）组成的双层救济机制，通过明确

ＣＬＰＯ的权责范围和ＤＰＲＣ审判员的选任机制，提高了救济方案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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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解释空间，欧盟数据主体难以获得“诉讼资格”，可行的救济机制因隶属于行政

机关而缺乏实质独立性。① 不可否认，在与美国的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中，欧盟的确

使美国作出了妥协和让步。欧盟高标准的数据保护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力，通过

跨国数字企业的数据流动，较为成功地实现了欧盟数字贸易范式的全球推广。

３．“充分性认定”下“实质等同”标准的规范效果

根据ＧＤＰＲ序言第１０１条的规定，将个人数据传输到欧盟以外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有利于欧盟扩大数字贸易合作，但在传输过程中不应减损ＧＤＰＲ下的个人

数据保护水平。② 因此，“充分性认定”要求欧盟成员国以外的数据接收方提供与

欧盟“实质等同”的数据保护措施，由此在实践中产生了规范效果。

在ＳｃｈｒｅｍｓＩ案中，欧盟法院首次引入了“实质等同”标准。欧盟法院指出，

“充分的保护水平”可以被理解为要求第三国事实上根据其国内法或国际承诺，确

保对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达到相应水平。这种保护水平基本上相当于

基于《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解读的《９５指令》在欧盟内所保证的水平。即使第三国

或国际组织为保护个人数据而采取的方法可能与欧盟不完全一致，这些手段也必

须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③ 在ＧＤＰＲ的规则框架下，欧盟法院在ＳｃｈｒｅｍｓＩＩ

案中对“实质等同”标准进行了提炼：在以执法和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的数据处理

中，第三国或国际组织应确保数据获取具有必要性和相称性，并且为数据主体提供

有效和可强制执行的救济措施。④ 由此可见，“实质等同”的核心在于，当第三国或

国际组织基于合法目的而必须处理数据时，其行为仍应对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

利和自由实施保护，并为欧盟数据主体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毫无疑问，在“实质等同”标准下，数据保护水平较低的数据接收者在与欧盟企

业开展业务时将承担更重的合规成本。即便如此，随着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欧盟数

字贸易的关键事项，“充分性认定”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欧盟通过“实质等同”标

准检验数据接收方，以实现数据有序流动与高标准数据保护的融合，从而彰显欧盟

保障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数字贸易核心追求。

三、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之双边贸易协定驱动

“充分性认定”不是终点，而是促进欧盟与贸易伙伴开展更广泛数字贸易合作

９９

①

②

③

④

单文华、邓娜：《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４年第１

期，第４４ ５６页，这里第４９页。

参见ＧＤＰＲ序言第１０１段。

ＣＪＥＵ，ＭａｘｉｍｉｌｌｉａｎＳｃｈｒｅｍｓｖ．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Ｃ３６２／１４），ｐａｒａｓ．７３ ７６．

ＣＪＥ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ｖ．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ｒｅｌ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ｉｌｌｉａｎＳｃｈｒｅｍｓ，（Ｃ

３１１／１８），ｐａｒａｓ．１７３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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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点。鉴于此，欧盟为了获取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红利，在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

并完善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的“横向条款”，以减少数据流动的壁垒，同时

在规则设计中保障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被减损。① 下文将分别对欧

盟双边贸易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两类“横向条款”展开论述，同时

探讨贯穿于两类横向条款的本地化规则。

（一）欧盟双边贸易协定对数据跨境流动“横向条款”的循序纳入

１．对数据跨境流动“横向条款”的利益考量

由于缺少成熟的多边规制理念，多边数字贸易规则进展缓慢。虽然世界贸

易组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Ｉｎｔｉａｔｉｖｅ，以下简称“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已正式达成，但遗憾的是，数据跨

境流动议题并未被纳入该倡议的稳定文本中。② 因此，包括欧盟在内的 ＷＴＯ成

员致力于推动双边数字贸易合作，促进各方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达成共识。

然而，由于欧盟在对外贸易交往中将保护个人数据权利作为谈判底线，在欧盟早

期的贸易协定中未明确设置数据跨境流动条款。③ 甚或，欧盟在对外开展数字贸

易谈判时宣称，欧盟不应作出任何与其数据保护规则不兼容的国际贸易承诺，欧盟

数据保护规则和贸易谈判事项可以相互补充，但必须遵循不同轨道。④ 由此可见，

保护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成为欧盟在数字贸易谈判中“不容妥协”的

事项。

鉴于此，前述的“充分性认定”逐渐成为欧盟对外搭建数字贸易合作桥梁的替

代途径。欧盟通过“充分性认定”奠定了对外开展数字贸易谈判的互信基础，促进

了第三国或国际组织与欧盟数据保护水平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数据自由流

动产生的经济效益。然而，“充分性认定”的授权范围十分有限，并将保障欧盟数据

１００

①

②

③

④

“横向条款”（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可以理解为具有示范效应的“标准条款”，适用于欧盟与第三国

签订的各种有关数字贸易的协定。为了确保在贸易谈判中欧盟的数据保护水平不被减损，欧委会分别设计

了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两类“横向条款”，并在相关贸易协定谈判中将其纳入协定文本。参见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ＥＵ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８ ０５ １８，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ｊｕｓｔ／ｉｔｅｍｓ／６２７６

６５／ｅｎ，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１８。

ＷＴＯ，“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２０２４ ０７ ２６，ｐ．１，ｈｔｔｐｓ：／／ｄｏｃｓ．

ｗｔｏ．ｏｒｇ／ｄｏｌ２ｆｅ／Ｐａｇｅｓ／ＳＳ／ｄｉｒｅｃｔｄｏｃ．ａｓｐｘ？ｆｉｌｅｎａｍｅ＝ｑ：／ＩＮＦ／ＥＣＯＭ／８７．ｐｄｆ＆Ｏｐｅｎ＝Ｔｒｕｅ，访问日期：

２０２５ ０８ ０５。

例如，《欧盟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ＥＵＫｏｒｅａ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的电子商务章节缺少数据跨境

流动的具体承诺，仅在第７．４８条第２款规定“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当满足数据保护的国际标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ＵＫ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Ｕ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０２ ２２，ｐａｒａ．１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ｄｐ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ｙｓｔｅｍ／ｆｉｌｅｓ／２０２１０２／２０２１＿０２＿２２＿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ｕ＿ｕｋ＿ｔｃａ＿ｅｎ．ｐｄｆ，访问日期：

２０２５ ０７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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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理念置于贸易自由化理念之上，这使得欧盟无法充分享

有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因此，欧盟需要通过更加自由的贸易协定释放数据跨境

流动的乘数效应，进而扩大欧盟数据保护规则的全球示范效应。为此，欧盟在双边

贸易协定中逐步纳入数据跨境流动的“横向条款”，并在不同的双边贸易协定的规

则设计中日益完善此类条款的内容。①

２．《欧盟 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数据跨境流动“横向条款”的全面达成

２０１８年７月，欧日双方签署《欧盟 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ｆｏ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以下简称《欧

日经济协定》）。虽然该协定第８．８１条首次提及了数据跨境流动条款，但自２０１８

年５月欧委会公布数据跨境流动的“横向条款”以来，欧盟未曾在贸易协定中纳入

过该“横向条款”。由于欧盟在通过贸易协定开放数据自由流动上持谨慎立场，《欧

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１条只规定了“双方于协议生效后三年内再次评估纳入数据跨

境流动条款的必要性”的审查事项。② ２０１９年１月，欧盟通过了日本的“充分性认

定”，个人数据不必获取额外的授权即可自由传输至日本。此时，在具体的数据跨

境流动条款未被纳入《欧日经济协定》之前，双方的数据在“充分性认定”搭建的桥

梁上实现传输。

为了最大限度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欧日双方意识到大批量转移数据需要依

靠更宽松的监管政策，而将数据跨境流动的“横向条款”纳入贸易协定是最佳方案。

鉴于此，双方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８日对在《欧日经济协定》中纳入数据跨境流动条款

的事项达成协议，该协议最终于２０２４年７月１日正式生效。③ 该协议将为欧盟和

日本之间的数据流动提供更大的法律确定性，防止二者之间的数据流动受到不合

理的数据本地化阻碍，促进可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ＤａｔａＦｒｅｅ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Ｔｒｕｓｔ）。

该协议将确保欧盟的数据保护规则得到第三国的充分尊重，同时通过数据的自由

流动促进欧盟数字贸易的发展。

（二）欧盟双边贸易协定对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渐次引入

１．《欧盟 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对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特殊考量

２０２１年４月３０日，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与英国达成的《欧盟 英国贸易与合作

协定》（ＥＵＵＫ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贸易与合作协定》）

１０１

①

②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

参见《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１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ＪａｐａｎＤｅａｌｏｎ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ｓ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ｔｏＦｏｒｃｅ”，２０２４ ０７ ０１，ｈｔｔｐｓ：／／

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ｎｅｗｓ／ｅｕｊａｐａｎｄｅａｌ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ｓ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ｃｅ２０２４０７０１＿ｅｎ？ｐｒｅｆＬａｎｇ＝ｈｒ，访问

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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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生效，推动了双边数据跨境流动框架的成型。① 然而，不同于欧委会公布的个人

数据保护的“横向条款”，《贸易与合作协定》正文第２０２条的个人数据保护条款浸透

着特殊利益考量。② 首先，《贸易与合作协定》正文第２０２条第１款未将数据保护权

利表述为一项基本权利，只是规定了个人有权保护其数据。③ 其次，对于欧委会公布

的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完整表述”④，《贸易与合作协定》在正文第２０２条第２

款删除了该“横向条款”中“其认为”（ｉｔｄｅｅｍｓ）的修饰语，限缩了缔约方的解释空

间。⑤ 此外，《贸易与合作协定》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以下简称“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的“一般例外”纳入该协定。⑥

然而，《贸易与合作协定》正文第２０２条第２款并未将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中

“本协定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缔约方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个人数据”这一重要内容

纳入其中。由于缺少此规定，当《贸易与合作协定》的缔约方之间产生数字贸易争端

时，受挑战方需要适用通过《贸易与合作协定》纳入的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一般例

外”规则，即需通过必要性测试来证明其保护个人数据措施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贸易与合作协定》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相关规则降低了欧盟援引

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的任意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盟数据保护措施的实施。然而，

欧盟与英国在数据保护领域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且欧盟授予了英国“充分性认

定”，这是欧盟在与其他贸易伙伴设计规则时需要考量的不同因素。鉴于此，欧洲

数据保护监督机构（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ＥＤＰＳ）认为，《贸易与合

作协定》的个人数据保护规则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此种情况不应为欧盟与其他缔约

方签订的贸易协定开启先例。⑦ 由于英国不再是欧盟成员国，欧委会提出应当对

英国的数据保护水平开展持续监测，并将在２０２５年对是否继续授予英国“充分性

认定”进行全面审查。⑧ 目前，该审查结果尚待观察。

１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ＵＵＫ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０４ ３０，ｈｔｔｐ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ｅｕｕｋ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ｅｎ，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ＤａｔａＦｌ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Ｂ．

参见《贸易与合作协定》第２０２条第１款。

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完整表述为“各缔约方可采取并维持‘其认为’适当的保障措施，以确保

个人数据得到保护，包括适用于个人数据跨境转移中的保障措施”。

参见《贸易与合作协定》第２０２条第２款。

参见《贸易与合作协定》第４１２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ＵＫ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Ｕ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ｂｙ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２０２２ １２ ０１，ｐ．９，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

５２０２１ＩＰ０２６２，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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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数字伙伴关系”对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完整引入

２０２１年９月，欧盟在“印太合作战略”（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中提出要与主要贸易伙伴发展“数字伙伴关系”，并将体现双方共同规

制理念、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数字贸易规制原则作为合作基础。① 在此推动下，

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数字贸易规则的呼声在欧盟内部越发高涨。鉴于此，欧盟与新

加坡和韩国启动了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并于２０２５年５月７日率先与新加坡签署了

数字贸易协定。② 为了顺利与两国缔结数字贸易协定，欧盟在与两国签订的“数字

伙伴关系”中，提出将基于现有的“充分性认定”进一步探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设

计，确保跨境数据流动符合欧盟的数据保护规则和其他公共政策目标。

从欧盟公布的数字贸易协定谈判文本来看，相较于欧盟与英国签订的《贸易与

合作协定》正文第２０２条的个人数据保护条款，欧盟在针对新加坡和韩国拟定的数

字贸易协定谈判文本中对个人数据保护条款的内容进行了调整：第一，强调“保护

个人数据是一项基本权利”，以符合欧盟保障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理念；第

二，在各方可采取并维持适当的保障措施上，增加“其认为”（ｉｔｄｅｅｍｓ）的修饰语，以

扩大欧盟的自由解释权；第三，将“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均不影响双方各自保护个人

数据”的表述纳入协议，使欧盟在适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一般例外”时更易于通

过相关必要性测试。③ 由此可见，在《贸易与合作协定》的特殊情况之外，欧盟坚持

将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完整规则纳入其贸易协定的谈判文本中，以确保欧

盟数据保护规则的效力不被减损，夯实欧盟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三）贯穿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本地化规则

为减少数据自由流动的壁垒，欧盟在“横向条款”中设置了禁止数据本地化的

规定。同时，基于欧盟保障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坚定立场，欧盟在“横向条

款”的规则设计中以例外的方式保留了特定条件下的数据本地化规则，并将其贯穿

于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具体规则中，以减少数据自由流动

对欧盟数据保护水平的冲击。下文将对纳入欧盟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

“横向条款”的欧盟双边贸易协定的本地化规则展开探讨。

１０３

①

②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２０２１ ０９ １６，ｐ．

１０，ｈｔｔｐｓ：／／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Ｎ／ＴＸＴ／ＰＤＦ／？ｕｒｉ＝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２１ＪＣ００２４，访问日期：

２０２５ ０８ ０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ａｎｄ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ｉｇ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５ ０５ ０７，

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ｅｎ／ｉｐ＿２５＿１１５２，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７ ２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２４ ０８ ０１，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ｈｔｔｐｓ：／／ｃｉｒｃａｂ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ｕｉ／ｇｒｏｕｐ／０９２４２ａ３６ａ４３８４０ｆｄａ７ａｆ

ｆｅ３２ｅ３６ｃｂｄ０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６６ｃｃｆａ９ｆｅ２３９４８９３８ｅ１２６４ｆ８ｆｆ１ｄ１２２１／ｄｅｔａｉｌ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ｒｕｅ，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８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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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贸易与合作协定》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本地化规则

根据《贸易与合作协定》正文第２０１条的规定，各方必须承诺确保数据跨境

流动，以促进数字经济贸易便利化，且不得采取数据本地化等限制措施。① 尽管

如此，《贸易与合作协定》在禁止数据本地化上仍设置了例外规则，该例外允许缔

约方在提供“普遍适用条件的传输工具”时可以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② 具言之，

根据《贸易与合作协定》正文第２０２条第２款的规定，只要缔约方的国内法律提

供了在“普遍适用条件”下跨境传输数据的工具，缔约方便可以采取或维持保护

个人数据的措施，包括在数据跨境传输方面的限制措施。③ 此规定可以被理解为

《贸易与合作协定》允许欧盟在提供符合“普遍适用条件的传输工具”时，采取或

维持包括数据本地化在内的措施，以确保其数据保护水平。④ 由此可见，尽管《贸

易与合作协定》未能纳入欧委会公布的两种“横向条款”的完整内容，且相较于其

他双边贸易协定，其对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上的权限有所限制，但该协定设置的

例外规则仍体现出对欧盟保障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数字贸易理念的

尊重。

２．《欧日经济协定》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的本地化规则

在《贸易与合作协定》禁止采取的限制措施类型之外，《欧日经济协定》新增了

两类禁止缔约方采取的限制性措施：第一，阻止将信息转移到另一方境内；第二，将

信息转移到另一方境内前需获得批准。⑤ 由此可见，《欧日经济协定》在禁止数据

本地化、减少数字保护主义上更为严格，在数据跨境的自由流动上更进一步。然

而，由于保障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欧盟不愿妥协的事项，除了贸易协

定固有的“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欧日经济协定》还设置了符合欧盟数据保护

理念的例外规则，从而为欧盟采取数据保护措施预留了政策空间。

首先，虽然《欧日经济协定》禁止缔约方采取“阻止将信息转移到另一方境内”

的限制措施，但该协定允许一方以保护个人数据为由，对特定传输工具的使用或特

１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些禁止采取的限制措施包括：（１）要求使用该方领土内的计算设施或网络处理数据，包括强制要

求使用该方领土内经认证或批准的计算设施或网络；（２）要求数据在该缔约方境内进行本地化存储或处理；

（３）不允许在另一方境内储存或处理数据；（４）根据双方领土内的计算设施或网络的使用情况或双方领土内

的本地化要求进行数据的跨境转移。

根据《贸易与合作协定》第２０２条第２款的脚注，“普遍适用条件”指的是传输工具具有客观性，能够

横向适用于不特定的数字贸易经营者，并可以涵盖各种情况和案例。

参见《贸易与合作协定》第２０２条第２款。

根据ＧＤＰＲ第５章“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定，欧盟提供“适当保护”的数据跨境传输工具包括公

共当局之间的协议或安排、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标准合同条款、经批准的行为准则、经批准的认证机制。这

些工具符合“普遍适用条件”的客观性和横向适用性，可以被视为属于“普遍适用条件的传输工具”。

参见《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１条第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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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据的跨境传输进行审批。① 在此规定下，欧盟可以以保护个人数据为由，要求

缔约方提供ＧＤＰＲ中具有“适当保护”的数据跨境传输工具，以符合欧盟的数据保

护水平。其次，该协定设置了“合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只要该目标没有被“滥

用”②，欧盟便可援引该例外证明其保护个人数据的本地化措施具有合法性。③ 对

于此规定，欧盟可以基于数字技术的演进特征，将“保障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解释为“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保障欧盟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为

欧盟对外开展数字贸易的核心理念，在实践中通常难以被认定为滥用“合法公共政

策目标”。最后，与《贸易与合作协定》的规则类似，《欧日经济协定》在第８．８１条同

样设置了提供“普遍适用条件的传输工具”的例外规则，并且在随后的第８．８２条明

确了保护个人数据的高标准规则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增加了“缔约方有权

根据各自的措施确定个人数据保护的适当水平”这一规定，从而为欧盟采取数据保

护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④

３．“横向条款”本地化规则对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提质增效

在贸易协定中纳入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的“横向条款”可以平衡数据

流动与数据保护，在减少各方数字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确保贸易协定不会对《欧

盟基本权利宪章》赋予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损害。⑤ 欧盟通过在双边

贸易协定的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的“横向条款”中设计“有限度”的禁止数

据本地化规则，通过例外条款为欧盟采取本地化措施争取规则空间。整体观之，欧

盟在规则设计中兼顾高标准的数据保护和高质量的数字贸易发展。其一，在双边

贸易协定的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横向条款”中引入禁止数据本地化规

则，防止贸易伙伴以不合理的方式限制欧盟数据跨境的自由流动，确保欧盟数字贸

易的高质量发展。其二，出于保障欧盟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坚定立场，欧盟

同时在此类“横向条款”中引入符合其数据保护标准的例外规则，以降低数据跨境

流动对欧盟核心追求的潜在负面影响。

四、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同频共振：数字市场与规则设计的双重启示

欧盟构造了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为基础、以ＧＤＰＲ为核心的数据保护法律

体系，形成了以单边“充分性认定”和双边贸易协定同频共振的数字贸易话语权建

１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１条第２款。

即不构成任意或不合理地歧视或变相贸易限制，并且没有施加超过实现目标之必要程度。

参见《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１条第３款。

参见《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１条、第８．８２条。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ＵＫ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ＵａｎｄＵＫ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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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路径。整体观之，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体现了数字市场与规则

设计的双重启示：一方面，欧盟通过数字市场规模的硬实力筑牢数字贸易规则话语

权根基；另一方面，欧盟通过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加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

构建。

（一）数字市场规模的硬实力筑牢话语权根基

欧盟庞大数字市场形成的硬实力筑牢了构建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根基。在

欧盟内部，欧盟要求在欧开展经营活动的第三国数字企业遵守欧盟数据保护规则。

由于欧盟拥有世界级的数字市场，有意在欧盟开展业务的企业往往不愿为了寻求

更宽松的监管环境而放弃欧盟数字市场，从而使欧盟数字市场的硬实力得以有效

发挥。不愿割舍欧盟庞大数字市场的第三国数字企业，要么按照“充分性认定”等

传输工具，要么按照欧盟贸易协定中的数据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条款传输数据，皆

践行着欧盟的数字贸易规则。

在欧盟强大的数字市场规模驱动下，为扎根欧盟市场，第三国数字企业通常在

付出合规成本后，积极游说本国立法机构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标准上向欧盟靠拢，

而欧盟据此助推各国与欧盟形成监管趋同。由此，欧盟内部的监管规则即可跨越

欧盟边界产生外溢效应。在此过程中，欧盟利用跨国数字企业的传导力量，通过

“布鲁塞尔效应”将内部监管规则外部化，将欧盟监管模式在全球推广。可见，欧盟

在行使全球性监管权力时只需规范其内部市场，其市场力量和跨国数字企业的商

业激励决定了剩下的一切。① 此时，欧盟似乎只在行使内部监管权，并未主动要求

外国主权国家采取措施。欧盟的行为也很难被证明违反 ＷＴＯ的非歧视原则，因

为欧盟本土数字企业也需遵守与第三国数字企业同样的规则。最终，第三国数字

企业通常自愿或非自愿地承受欧盟法规的力量，而对于第三国立法机构而言，对标

欧盟监管标准亦成为权宜之计。鉴于此，不少国家争相效仿欧盟数据保护规则，将

“欧洲标准”视为“黄金法则”，由此减少了欧盟在第三国发挥“布鲁塞尔效应”时在

立法层面遇到的阻力。而欧盟在与第三国企业交涉中遇到的阻碍，远小于欧盟与

主权国家直接开展数字贸易谈判时，要求第三国制定与欧盟趋同规则面临的阻碍。

因此，当第三国立法机构积极追随欧盟数据保护标准时，欧盟的“布鲁塞尔效应”就

会转化为法律上的“布鲁塞尔效应”，通过跨国数字企业的渗透力将欧盟规则演化

为全球示范规则。② 由此可见，欧盟凭借庞大数字市场规模形成的硬实力，筑牢了

其在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中的根基。

１０６

①

②

Ａｎｕ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Ｔｈ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Ｅｆｆｅｃｔ”，犖狅狉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犔犪狑犚犲狏犻犲狑，Ｖｏｌ．１０７，Ｎｏ．１，

２０１２，ｐｐ．１ ６８，ｈｅｒｅｐ．６５．

同上，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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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加速话语权构建

欧盟在数字贸易规则设计中兼顾便利性与安全性的做法，体现了其在规则制

定上的软实力，进而加速了其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构建。欧盟数字贸易规则既

反映了欧盟成员国共同的经济利益需求，也蕴含着欧盟层面的政治利益诉求。然

而，其他国家通常难以就政治利益与欧盟达成一致，多边层面的政治协调难度较

大。此外，多边规则的执行难度和成本较高，而数字市场驱动下的单边和双边措施

尽量避免了与不愿加入多边规则的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谈判。鉴于此，欧盟始终

将保障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为其数字贸易理念，在数字贸易谈判中纳入兼

具便利性与安全性的规则。第三国为了维持与欧盟的贸易关系而接受欧盟的规则

设计理念，从而间接强化了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

欧盟利用其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加速了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建构。欧

盟兼顾便利性与安全性的数字贸易规则设计理念，不仅体现在前述欧盟与英国

签订的《贸易与合作协定》、与日本签订的《欧日经济协定》中，欧盟还将该规则设

计理念推广至多边层面。其中，欧盟参与制定的 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相关条款便

体现出欧盟数字贸易规则兼顾便利性与安全性的设计理念。在具体规则设计

上，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与《欧日经济协定》等欧式协定的规则具有相似性。例

如，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第１６条要求 ＷＴＯ各成员公布其为电子商务用户提供的

关于自然人如何寻求救济以及企业如何遵守保护个人数据法律规定的指导信

息。① 《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２条同样要求缔约方向数字贸易用户发布有关个人

数据被侵害时如何寻求救济以及企业如何遵守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律指南等信

息。② 又如，与《欧日经济协定》的规则类似，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也设置了提供“普

遍适用条件”下传输工具的例外规则，该制度设计亦流露出欧盟兼顾便利性与安全

性的理念。③ 由此可见，欧盟通过在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

据保护“横向条款”来输出欧盟标准，并将兼顾便利性与安全性的数字贸易规则

设计理念延伸至欧盟与缔约方签订的其他贸易协定中，甚至体现在 ＷＴＯ的多

边规则中，通过发挥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加速构建其数字贸易规则话

语权。

整体观之，欧盟利用数字市场与规则设计的双向联动，通过单边“充分性认定”

与双边贸易协定的二元路径驱动，持续发挥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

对全球数字监管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单边和双边数字贸易规则的同频共振下，欧

１０７

①

②

③

ＷＴＯ，“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６．

参见《欧日经济协定》第８．８２条。

同注①，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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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不断拓展数字贸易的“朋友圈”，欧盟的数字贸易理念也正从单边规则扩展至双

边规则，并影响着多边规则的制定。

五、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经验镜鉴与中国应对

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可以为中国提供经验镜鉴，同时，如何应

对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扩张是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面临的重要挑

战。鉴于此，一方面，中国应当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市场，提升中国数字贸

易规则的软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应当增强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推动中国与欧

盟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协同共进”。

（一）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经验镜鉴

１．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数字市场

从欧盟的实践经验来看，欧盟不断培育和扩大数字市场规模，欧盟数字市场

规模的硬实力为其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建构奠定了扎实基础。然而，相较于

中国和美国，欧盟本土数字企业的数量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并不突出，但欧盟凭借

庞大数字市场规模的优势，吸引了全球大型数字企业在欧盟市场扎根壮大，增强

了这些企业对欧盟用户的依赖。在此过程中，当第三国数字企业进入欧盟市场

的收益大于其合规调整的成本时，其遵守欧盟标准的积极性就会增强。在欧盟

内部数字市场力量转化为对外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影响力的进程中，欧盟以市场

激励的方式促使市场参与者遵守欧盟规则，最终影响外国立法机构在制定数字

贸易规则时的取舍。由此可见，庞大的数字市场规模形成的硬实力是提升数字

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数字贸易总量的不断壮大，中国的数字

市场日益受到全球重视。为了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应当

通过以下举措塑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市场，打造全球数字市场新高地。

首先，庞大数字市场的平稳运行离不开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鉴于此，中国应

当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

设版图，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先进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减少关键技

术的外部依赖性，为数字市场规模的扩容提供动力支持。其次，中国应当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打造“可信数字市场”品牌。一方面，中国应当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数字企业，不仅要巩固腾讯、字节跳动、阿里等大型数字企业的全球地位，还可以通

过设立“数字贸易基金”等金融政策扶持中小数字企业拓展市场规模，并借助企业

规模的集聚效应吸引全球数字用户。另一方面，中国应当通过负面清单等管理方

式放宽数字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机制，吸引全球数字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或

数据枢纽。此外，为扩大中国数字贸易的总体规模，中国可以通过升级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服贸会等展会的数字贸易板块，吸引全球企业与中国数字市场开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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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等方面的业务交流。① 最后，通过制度先行和标准建设，中国可以将海南自

贸港、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国内示范性自贸区建设成国际数字贸易枢纽，在这些自贸

区内营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数字贸易营商环境，吸引全球数字企业和用户在中国

市场进行交易。

２．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

从欧盟的制度经验来看，欧盟在数字贸易规则设计上兼顾便利性与安全性。

欧盟不仅坚守保障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安全红线，同时在规则制定中为数

据跨境流动提供便利，体现了其数字贸易规则设计的软实力。鉴于此，中国应通过

制度协同提升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由于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贸易的内核，为

了增强此类软实力，中国需要明确自身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核心内容与实施路径。

首先，中国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核心内容应基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数据三法”）三大法律框架搭建，并涵盖安全性与便

利性两大支撑要素。该制度的核心逻辑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

的前提下，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因此，该制度核心内容应形成以安全为底

线、以多元便利化路径为特色的监管体系。

其次，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中国应构建兼具安全性与便利性的数据跨境流动制

度。一方面，为确保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可控，中国应通过“数据三法”形成的

顶层安全框架，辅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条款、个人信息保

护认证”（以下简称“三路径”）的具体实施规则来保障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底

线。未来，为营造全球用户和企业在中国数字市场进行交易的安全可信环境，中国

应当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数据、大规模个人信息的跨境安全进行严格的评估与

监管，通过“数据三法”安全框架和“三路径”具体实施规则的协同治理，确保重要数

据跨境流动的安全可控。另一方面，为实现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的高效便利化，可以

大力推广“三路径”的多元化合规途径，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便捷、可操作的数据

跨境流动合规方案。此外，２０２４年３月２２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

称“国家网信办”）颁布《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该规定第７条授权自贸区

制定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外的数据出境可豁免“三路径”的限制，

为数据的跨境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激励下，天津、北京、上海、海南等自贸

区陆续出台了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及管理办法，涵盖多个具体场景和数据类别，

具有较强操作性和较细颗粒度。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具有较高的开放

和便利程度，契合中国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愿景。鉴于此，为了构建中国

１０９

① 蓝庆新：《持续放大数字贸易强劲动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网，２０２５ ０５ １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ｉｅ．

ｏｒｇ／ｚｂｈ／ｃｎ／１９ｎｅｗ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２０２５０５１４／４９０７４．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５ ０９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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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中国各自贸区可以借鉴天津、北京、上海等

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数据

出境“负面清单”的目录和实施方案，可以在金融、医疗、汽车等重点领域率先开展

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化试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跨境流动的高效便

利化。

（二）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中国应对

１．增强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

为了因应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扩张效果，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影

响力，中国应通过国际合作增强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

首先，中国可以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增强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在跨国法

律秩序的提升上，“数字丝绸之路”似乎具有更广阔的体系预设空间。① ２０２４年８

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强与

“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合作，深化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② 为了

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中国可以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向全球传递数字

贸易治理的中国主张，为改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作出贡献。鉴于此，中国可不断凝

聚“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治理共识，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伙

伴关系。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当通过政策支持数字企业、行业协会等参与“数字丝

绸之路”建设，鼓励其参与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向沿线国家

适当推广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和建设方案。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东道国

数据主权与我国数据主权的冲突，中国应当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沟通，除了软法倡

议，还应在尊重沿线国家数据主权基础上开展数字贸易的硬法规则构建。在具体

规则上，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或区域性数字贸易协定，引入数据跨境流动

条款，同时设置合理的例外规则，兼顾数据流动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可见，“数字丝

绸之路”可以拓展中国数字贸易的“朋友圈”，增加沿线国家对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

理解与认同，逐渐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国际影响力。

其次，中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扩大数字贸易规则的辐射力。在双边层

面上，为了促进数字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此前中国与新加坡等国家已经搭建了数据

跨境流动合作平台。③ 为了持续提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的竞争力，中国未来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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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岳：《数字丝绸之路跨国法律秩序的建构与完善》，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３期，第１２４ 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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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宝：《促进双多边协商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中国积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合作》，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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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咏梅　纪正坦：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建构的双轮驱动

一步扩大数字贸易的“朋友圈”，并基于已有的双边合作形式，与新加坡等国家签订

双边数字贸易协定，大力倡导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在多边层面

上，中国应积极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建言献策。例如，在２０１９年１月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正式启动时，中国曾积极参与谈判并提交多份提案。① 中国作为电

子商务大国，对 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的规则完善具有重要作用。２０２４年１月，中国

在《关于全球数字治理有关问题的立场》（以下简称《立场》）中强调，各国应制定开

放包容的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反对贸易壁垒和保护主义。②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中国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以下简称《倡议》），提议“推动全球数据跨

境流动合作，携手构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③ 在《立场》和《倡议》

的指引下，中国应努力推动数据跨境流动等重要议题纳入后续 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

的谈判中，联合 ＷＴＯ其他成员，协力支持将 ＷＴＯ电子商务ＪＳＩ纳入 ＷＴＯ多边

规则，促进全球数字贸易的便利化和安全化，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２．推动中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协同共进”

当前，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法律规则跨越边界的流动，只有当各国拥有开放共赢

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时，才会有更多的贸易伙伴加入数字贸易的合作之中。④ 鉴

于此，中国应当与欧盟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协同共进”，共同营造全球数字贸易的安

全环境。在中欧规则互动的基本立场上，中国一贯重视与欧盟在数字贸易领域的

合作，双方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协同构建“开放、包容、平衡”的数字贸

易规则体系。

在中欧规则互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应当采取开放包容姿态，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全球数字治理观，通过与欧盟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同共进”，推动建立公平、公

正、非歧视的国际数字贸易环境。在全球面临地缘政治竞争引发的科技脱钩、供应

链安全等挑战下，中欧已经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等数字贸易核心议题开展了对话合

作。例如，２０２４年６月２６日，中国与德国签署了《关于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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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备忘录》，提出设立“中德数据政策法律法规交流”年度对话机制，创造公平和非歧

视的数据跨境流动法律环境。① 在此基础上，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７日，由国家网信办和欧

委会贸易总司牵头建立的中欧数据跨境流动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

行，双方就中欧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问题及监管框架进行了深入交流。② 鉴于此，

在未来中欧规则互动的路径上，中国应与欧盟持续开展对话，凝聚中欧双方数字贸

易的合作共识，不断深化在数据跨境流动等数字贸易核心议题上的合作。未来，中

国可以与欧盟商签数字贸易协定，在规则制定协商中减少数字贸易壁垒，在数字贸

易规则设计上寻求“最大公约数”，为全球数字贸易的繁荣稳定协同作出贡献。

六、结　语

技术竞争只是全球数字竞争的一个层面，规则话语权的争夺是数字经济时代

更为重要的场域。虽然欧盟在数字技术上并非居于领先地位，却是监管这些技术

的规则引领者。欧委会为构建欧盟数字贸易的规则话语权设计了具体路径。其

一，欧盟对符合自身数据跨境传输标准的“白名单”国家或国际组织授予“充分性认

定”，允许向此名单上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自由传输数据而不必获取额外的保障措

施，以实现保护欧盟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目标。其二，欧盟在双边贸易协定

中纳入并完善欧式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保护的“横向条款”，释放数据流动带

来的红利，同时以例外规则的方式为数据本地化需求预留了空间，以实现高水平数

据保护之下的数据自由流动。

欧盟通过单边“充分性认定”与双边贸易协定的同频共振，显示出其数字市场

的规模实力和在规则制定上的强大能力，树立并筑牢了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

在全球的影响力。欧盟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为中国提供了经验借鉴和

应对思路。在经验借鉴上，中国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市场，持续提升中国

数字贸易规则的软实力。在应对策略上，中国应通过国际合作增强数字贸易规则

的辐射力，推动中国与欧盟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协同共进”。未来，协力提升中国

数字贸易规则的全球影响力是实现更高开放水平的应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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